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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荔

“公平正义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也不只是平时教育服刑人员遵纪守法、 服判忏悔， 在日常改造中也要能体现法律的规范性， 不能只是抽象概念。” 在

上海市南汇监狱民警看来， 民警规范执法是一种 “普法”， 用法律知识帮助服刑人员解答疑问、 解决实际困难， 甚至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 也是一种法治

教育， 且是最生动的 “普法”。

在全国 “宪法宣传周”， 一起听南汇监狱 “法治先锋” 团队民警讲述几则特殊的 “普法”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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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信另一半的话为财产利益而

决定“离婚” 的还有赵某， 好在，

当他就相关法律问题咨询南汇监狱

民警熊佳明的时候， 赵某那些一知

半解、 理解有偏差的法律概念被纠

正了。

熊佳明也是南汇监狱“法治先

锋” 团队的一员， 2013 年入职后

就加入监狱讲师团， 成为一名兼职

“讲师”， 同时参与服刑人员的法律

咨询工作。 这些年， 熊佳明一边不

断精进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水准，

一边就服刑人员的变化调整讲课、

咨询方式方法。

“随着国家普法力度的加强，

国民素质大幅度提升， 部分服刑人

员学过法律法规， 但是在理解上存

在偏差。” 熊佳明介绍， 赵某向他

咨询的问题就是如此。

赵某的烦恼来自于一套父母遗

留的房产。 赵某家有兄弟姐妹三

人， 对这套房产一直没有分割。 后

来由于情况变化， 赵某的姐姐提出

要分割房产， 这本在情理之中。 可

赵某的妻子却不同意， 表示由于赵

某触犯法律， 家里赔付了大量钱

款， 她租房在外， 如今有现成的房

子， 为何不让她居住而要卖了？ 原

本相安无事的一家人， 因为房子处

置问题矛盾不断。

赵某因为愧对家人， 觉得妻子的

要求合情合理， 可姐姐分割房产的做

法他也无力阻止。 就在他无计可施

时， 妻子给他出了个“主意”。 妻子

表示， 赵某可以和她离婚， 并将所有

财产赠与她， “净身出户”。 这样，

一无所有， 连住处都没有的赵某就可

以阻止姐姐分割房产。

赵某为此查询了相关规定， 果然

看到有一条规定“在执行债务人名下

住房时， 应保障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

屋， 一般不得拍卖、 变卖或抵债被执

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

住房屋”， 想着妻子言之有理， 就准

备同意妻子的方案。 但在那之前， 他

还是咨询了民警。

当熊佳明听到赵某的问题和搬出

的这条法规时， 决定好好对他进行

“普法”。

“夫妻共同财产和父母遗产，虽

然都是共同共有的财产关系， 但一个

是基于婚姻关系， 一个是基于遗产继

承，互不隶属，互不影响。法效果上，你

与妻子离婚与否， 与遗产分割争议无

涉。道德上看似占理，但是法律上没有

相关禁止规定。”熊佳明还纠正了赵某

对“一套房”执行的理解，就适用的法

律条件予以纠正， 并帮赵某分析了各

种可能产生的结果。

赵某起初对熊佳明的话将信将

疑，觉得妻子不会“坑”他。熊佳明对此

也很理解，“在法律咨询过程中， 我们

要做的是提供尽可能周全的法律分析

和建议， 让服刑人员获得了足够的信

息支撑，避免做出误判，造成不合理的

损失。 但最终怎么决定， 我们不可强

制， 这也是权利保障的体现。 对于赵

某的情况， 我的建议是和家人好好沟

通， 不要着急做决定， 毕竟离婚或是

赠与都是会实际发生法律效力的。”

思考再三的赵某没有写“赠与”

协议， 他也希望和家人商讨更合适的

解决方案。

“对服刑人员这个特殊群体来

说， 帮助他们准确理解法律概念， 对

他们认罪悔罪有正面帮助作用。 以前

普法是为了服刑人员‘知道’， 现在

偏重于正确的理解、 运用。” 熊佳明

在多年普法工作中发现， 普法， 不只

是向服刑人员普及法律知识， 更是营

造法治的氛围， “就像生病了不一定

要给自己开处方， 但要有良法善治的

概念， 知道找‘医生’。 向服刑人员

普法， 及时纠正他们错误的法律认知

比机械地灌输法律概念更有效， 保障

他们应有的权利也是社会法治理念的

体现。”

上家不守承诺，孩子入学怎么办？

近年来， 为了让孩子上心仪

的学校而买房的家长大有人在，

由此产生的纠纷也是不少。 对普

通人而言， 万一发生纠纷， 可以

进行法律咨询、 聘请律师解决

矛盾， 可是对大墙内的服刑人

员来说， 这可能就是一件“麻

烦事”， 尤其还牵涉到孩子的学

习， 更让人心焦。 南汇监狱的服

刑人员李某之前就遭遇了这样的

烦心事。

李某入狱之前， 为了孩子上

学购入了一套“学区房”， 房产

证上写的是李某的名字。 当时，

原房主信誓旦旦， 和李某就要

用“学区房名额” 的事签订了协

议。

李某入狱后对家人， 尤其是

年幼的孩子相当牵挂， 好在有丈

夫、 父母的照顾， 她的家庭支持

系统还算稳定。 然而， 2021 年

中旬， 李某突然收到了丈夫的来

信， 说是为孩子入户、 咨询办理

入学事宜时发现， 他们心心念念

的“学区名额” 被原来的房主占

用了， 也就是说未来李某的孩子

可能无法入读心仪的学校。 这件

事让李某懵了。 李某一家并非大

富大贵， 为了这套房花费了一大

笔积蓄， 但为了孩子未来能读一

个好学校， 他们还是心甘情愿。

花了那么多钱买房就是为了孩子

上学， 现在居然没法读了， 这可

怎么办？ 李某又急又气， 想向原

房主讨说法， 想为孩子解决入学

问题……可她身在大墙， 似乎一

切都无能为力。

见到朱楠芳， 李某像是看到

了“救星”。 自己什么都不懂，

可是民警知道啊！

朱楠芳是李某所在监区的民

警， 作为监狱“法治先锋” 团队

的一员， 平时她负责给服刑人员

讲授法律相关课程， 并为服刑人

员提供法律咨询， 李某也听朱楠

芳讲过课。 于是， 李某第一时间

将自己遇到的问题和盘托出， 向

民警咨询该怎么办？

眼见李某急切、 担忧的模

样， 朱楠芳安抚她的同时， 开始

详细了解情况。

“李某遇到的问题比较常

见， 好在她和原房主签订的协议

里有关于‘学区名额’ 的详细约

定。” 朱楠芳帮李某分析， 原房

主有明显的违约行为， 李某一家

可以提出赔偿要求。 但是关于

“学区名额”， 还是要遵守相关规

定， 好在现在孩子还没到入学年

龄， 对于学校的选择还有调整的

时间。 由于房产证上是李某的名

字， 她可以授权委托家人办理相

关事宜。 朱楠芳建议李某冷静下

来后， 理智地和家人沟通处理方

案。

经过朱楠芳的分析和劝说，

李某逐渐冷静下来， 不再像无头

苍蝇一样乱转， 有了解决问题的

大致方向。 经过电话、 信件沟

通， 李某的家人聘请了律师， 并

寄来委托书， 李某根据民警的建

议签署委托书， 委托家人处理此

事。

后来通过诉讼， 李某的家人

得到了一定数目的经济补偿， 将

孩子入学的事进行了妥善安排。

而卸下了心头大石的李某也恢复

了正常服刑状态。

当初“假离婚”，如今后悔莫及
“服刑人员虽然犯了罪， 但是

他们没有被剥夺的权利还是应该得

到法律的保障， 我们通过法律咨询

给与他们建议， 一方面是监狱民警

保障服刑人员基本权益的体现， 解

除他们的担忧， 踏实服刑改造， 比

如李某就是如此。” 朱楠芳说 ，

“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们感受到法律

的重要性， 知法、 守法， 时时刻刻

都要有‘法’ 的意识。”

因为没有“法”的意识而犯罪，

因为缺乏对法律的正确理解而使个

人权益面临风险，刘某就是如此。

刘某是在一次法治课后向朱楠

芳提出咨询的。 朱楠芳还记得刘某

无奈的样子， “她说她和丈夫以前商

量好为了房子‘离婚’， 还签了财产

分割协议， 约定把财产都给丈夫。 因

为觉得是‘假离婚’， 协议自然也就

是假的。 没想到她入狱后， 丈夫不愿

意复婚了， 还要根据协议把财产都归

到自己名下。”

刘某年纪不小了， 原本对夫妻感

情很有信心， 她怎么都想不到会有这

样的变故。难道真的要人财两失，变得

一无所有？ 刘某就是为此向朱楠芳咨

询。

对于刘某过去的“无知”， 朱楠

芳很感慨， 告知了她没有所谓“假离

婚” 的概念， 一旦办理了相关手续，

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离婚。 从刘某丈夫

的态度看来， 这段感情很难挽回。 感

情上的创伤需要时间修复， 但财产归

属却是可以通过法律予以保护。

“虽然刘某和丈夫签订了协议，

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协议的相关内容

并非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 那么相关

约定或许会被推翻。” 得知刘某有一

个已经成年的孩子， 孩子也不支持父

亲的做法后， 朱楠芳建议刘某尽量提

供相关证据， 并委托孩子帮她维权。

所幸， 刘某与丈夫约定相关内容

的过程有视频作证， 在民警的建议和

刘某孩子的努力下， 刘某的财产权益

得到了保障。

为保住遗产要“净身出户”？

资料图片


